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8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5)良字第 278號 

主旨:請會員旅行社出團時需要求遊覽車公司駕駛員於車輛出車前，務必教

導領隊及導遊人員瞭解安全門之開啟方法及前後門在車輛失去動力後，

打開車門之安全氣閥使用方法以確保乘客安全，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高雄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105 年 8 月 16 日(105)高遊客

字第 124 號函辦理。 

2. 依達迪交通通運有限公司負責人顏瑞統先生 105 年 8 月 11 日 11 時

30 分赴該會口頭建議楊理事長辦理。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